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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芙蓉计划青年人才项目（一线创业类）

申报工作提示

各市州团委，省直团工委，省直有关部门、省属高校、省属企业、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安排，现将 2026 年

度芙蓉计划青年人才项目（一线创业类）申报事项提示如下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人应具有中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

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诚实守信，同时符合以下申报条件。

（一）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（198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）。

（二）自主创办或领办企业，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，并

拥有企业 30%以上股份。

（三）创办企业 2年以上，或领办企业 3年以上。在校大学生

和毕业 3年之内留湘来湘创业大学生，不受创办、领办企业年限限制。

二、直接遴选

按照相关规定，在一线创业等类别探索实行“以赛代评”“以

投代评”直接遴选机制。具体情形如下：

（一）赛事荐才

1.按照《湖南省大学生创业典型选树办法》选树的省大学生

创业典型，资格审查通过后，直接纳入一线创业类支持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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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

大赛、中国青年“创青春”大赛等赛事获奖者和“夺金”节目金种子

项目获得者、“金种子杯”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获奖者，并获得湖

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的项目主要负责人，资格审查（2

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）通过后，直接纳入一线创业类支持范围。

（二）有关要求

1.直接遴选对象须符合申报条件，按程序进行申报推荐。

2.各申报单位要认真做好申报人选资格条件审核、政治素质

和道德把关、专业能力水平评价、支持保障措施落实、日常管理

考核等工作。

3.推荐单位要高度重视，按照公平公正原则，择优推荐遴选

对象，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，集体研究提出推荐人选。

4.对采取“赛事荐才”方式推荐的一线创业类人才，由人才

本人申报，所在单位（学校）初审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湖南

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支持方所在的市州委组织部（市州委人才

办）作为推荐单位审核并出具推荐意见，经市州团委汇总后，统

一报团省委组织部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坚持向科研一线、企业和艰苦边远地区的申报对象倾

斜。对于业绩特别突出或者从事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研究

的急需紧缺人才，确需破格推荐的，应提供破格说明，详细说明

破格事项和必要性等。对限额申报的项目，按照项目实施单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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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的增加或不占推荐名额情形执行。

（二）在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后不再直接从事专业技

术工作的人员，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一般不纳入支持

范围（符合条件并经批准的专业技术类公务员除外）。

（三）实行人才计划项目查重和互斥机制。同一申报年度 1

人只能申报芙蓉计划项目其中 1 项。已入选本项目的，不得重复

申报。已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、芙蓉计划领军层次项目（类别）、

芙蓉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青年类别、芙蓉学者青年项目、省

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（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

基金项目 B 类）等项目的，不得申报本项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申报人应客观、如实、完整地填写申报材料，不得上

传涉密材料。

（二）用人单位作为人才培育和使用的主体，要严格把关申

报人选的道德品质和专业能力，加强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，确保

真实、完整、规范；要加强业务指导，严格落实“查重”和互斥工

作机制，防止同一申报人重复申报、多头申报。

（三）各申报渠道和申报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坚持公平公正原

则，积极动员，严格标准，规范程序，加强对申报人选和申报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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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的审核把关。

（四）市州申报由各申报渠道属地主管部门作为推荐单位，

在市州党委组织部指导下分别组织开展申报工作。省直有关单位、

省属高校推荐人选由所在单位作为推荐单位报送。

五、受理方式

（一）申报截止时间

项目申报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6年 3月 23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申报推荐方式

采取个人申报和单位审核上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推荐。个人

申报按照属地管理、人事关系和行业归口原则开展。市州高校、

企事业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申报材料报市州团委初审后，向

团省委推报。省属高校、省管企业、中央在湘企事业单位申报材

料由各单位初审后，向团省委推报。

采取个人申报和单位审核上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推荐。个人

申报按照属地管理、人事关系和行业归口原则开展。市州高校、

企事业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申报材料报市州团委初审后，向

团省委推报。省属高校、省属企业、中央在湘单位申报材料由用

人单位审核把关后，向团省委推报。

（三）申报咨询及联系方式

团省委组织部：0731—88776727
邮箱：tswzzb2006@163.com
报送地址：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1号共青团湖南省委 204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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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申报人员信息汇总表

2．芙蓉计划青年人才项目申报书

3．芙蓉计划青年人才项目一线创业类直接遴选报告

4．2026 年度芙蓉计划青年人才项目申报材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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